
关于对县人大十七届四次会议
第124号建议的答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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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提出的《关于解决甸丰村委会新昆嵩高速征地历史遗留问题》建议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:
一、基本情况
嵩昆高速公路项目是云南省核心区路网主骨军，对于省内可多外通，完善基础设施，引导产业进口，促进地区开发具有重要意义，嵩昆高速于2017年12月28日正式通车。
二、意见建议办理情况
1.你们提出解决征地工作中夹角地、边角地遗留问题的建议已收悉。边、夹角地的问题你们已多次提出，2023年3月15日由县水务局、县林草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县道路建设办、小街镇分指部到现场查看嵩昆高速建设没有改变土地的耕种条件，有少部分地块因嵩昆高速建设确实影响耕种道路，建议小街分指按指导意见进行处理，面积在0.2亩以下由小街分指核对面积进行处理。
2.拆除电房未给予合理补偿的问题，待小街分指查找协议核实，按征迁协议进行补偿。
三、下一步工作方向
县征迁办积极与有关部门协调沟通，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，切实维护群众诉求。希望人大代表对我县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继续给予关心和支持。
以上答复如有不妥之处，敬请批评指正。
感谢您对我县征迁办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（联系人及电话:李先生 135***8999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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